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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79/2021_2022__E4_BB_8A_

E5_B9_B4_E5_88_9B_E4_c123_279669.htm “创业投资企业采

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(含2

年)，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

的70%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”，财政部、国

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《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

收政策的通知》提出了对创业投资的重大税收优惠政策。 通

知进一步明确，创业投资企业按本上述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

得额抵扣额，符合抵扣条件并在当年不足抵扣的，可在以后

纳税年度逐年延续抵扣。这一通知自2006年1月1日起实施，

即，今年创业投资机构纳税时即可享受“抵扣”的优惠。 业

内专家认为，这项税收优惠对中国创业投资业是一个重大利

好，特别是在“国内注册”的本土创业投资机构将会直接获

益，而主要以“办事处”形式投资在中国市场投资的外资创

业投资机构可能暂时难以享受这一优惠。 业内专家表示，这

项政策是国家扶持创投政策“三驾马车”中的“第二驾”，

继国家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税收优惠后，推进多层次资

本市场体系建设，完善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退出机制成为亟

待出台的政策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